综合就业援助计划
计划目的
社会福利署(社署)委托非政府机构（营运机构），由二零零八年十月至二零一一年九月，营运综合就业援助计划。计划的目的是透过营运机构提供适切的就业援助服务，协助身体健全但因失业而申领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的人士消除就业障碍，增强受雇能力，使他们能尽早找到有薪工作，继而步向自力更生。
服务对象
年龄介乎15-59岁、身体健全因失业而申领综援的人士，都需要参加综合就业援助计划。
营运机构提供的服务
(一) 个人就业援助服务
营运机构会为计划参加者提供切合个人需要的普通或深入就业援助服务。
1. 普通就业援助服务
· 定期与参加者晤谈并提供建议;
· 协助参加者取得最新的劳工市场资讯;
· 协助参加者订立个人求职计划并定期作出检讨;
· 评估参加者的个别情况，安排就业选配;
· 提供最少三个月的就业后支援服务，鼓励参加者持续工作;及
· 转介参加者接受其他合适的福利服务。
2. 深入就业援助服务
· 除了普通就业援助服务外，营运机构亦会向参加者提供一些与就业相关的训练服务，例如基本社交技巧、求职技巧及技能提升训练，亦会为他们提供辅导等其他支援服务。
(二) 短暂经济援助
社署已委托营运机构为有需要的参加者提供及时的经济援助，协助他们应付在寻找工作期间或就业初期所需的开支。
查询
如欲查询有关综合就业援助计划的详细资料，可致电2343 2255或传真2763 5874至社署部门热线服务，或向就近的社会保障办事处查询，亦可联络营运综合就业援助计划的机构。（营运机构的联络电话及地址请参阅本小册子PDF档案的版本）
